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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民眾對於

財產傳承與保險理財工具的結合需求

日益增加。「保險金信託」便是在此背

景下逐漸受到關注的制度。其目的在於

透過信託機制，使得被保險人死亡後的

保險給付能依特定方式運用、管理或分

配，以保障受益人之長期利益或特定需

求（如子女教育、醫療照護等）。

然而，在我國現行法制下，保險金

信託制度仍處於「法有其名、實未落地」

的階段。雖然《保險法》第 138條之 3

明文規定保險公司得經主管機關核准兼

營信託業務，但截至目前，尚無任何一

家壽險或產險公司實際取得同法同條第

3項授權子法「保險業經營保險金信託

業務審核及管理辦法」之核准。

相對之下，實務上常見的作法，是

於保險契約成立時，由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簽署「同意書」或「聲明書」，事先

同意保險事故發生後，將死亡保險金直

接交付特定受託人（多為銀行信託部）

管理運用，並指定受益人為信託之委託

人及受益人，與銀行簽訂自益信託契

約。此種安排雖具信託之外觀，然其法

律性質與保險法上之保險金信託，實有

本質上的差異。

本文擬從制度設計、契約性質、法

律效果、稅務影響與實務操作等層面，

分析並比較兩者之異同，並提出建議。

二、保險法第 138條之 3之制度
背景與法理基礎

(ㄧ) 條文內容

 《保險法》第 138條之 2及之 3規

定如下：

 第 138條之 2

 保險業經營人身保險業務，保險契

約得約定保險金一次或分期給付。

 人身保險契約中屬死亡或失能之保

險金部分，要保人於保險事故發生

前得預先洽訂信託契約，由保險業

擔任該保險金信託之受託人，其中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應為同一人，該

信託契約之受益人並應為保險契約

之受益人，且以被保險人、未成年

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限。

 前項信託給付屬本金部分，視為保

略論保險金信託與保險金的信託
之差異

◢ 朱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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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給付，信託業依信託業法規定擔

任保險金信託之受託人，且該信託

契約之受益人與保險契約之受益人

為同一人，並以被保險人、未成年

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限

者，其信託給付屬本金部分，亦

同。

 保險業辦理保險金信託業務應設

置信託專戶，並以信託財產名義

表彰。

 前項信託財產為應登記之財產者，

應依有關規定為信託登記。

 第四項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者，保

險業設置信託專戶，並以信託財產

名義表彰；其以信託財產為交易行

為時，得對抗第三人，不適用信託

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保險業辦理保險金信託，其資金運

用範圍以下列為限：

 一、現金或銀行存款。

 二、公債或金融債券。

 三、短期票券。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資金運

用方式。

 第 138條之 3

 保險業經營保險金信託業務，應經

主管機關許可，其營業及會計必須

獨立。

 保險業為擔保其因違反受託人義務

而對委託人或受益人所負之損害賠

償、利益返還或其他責任，應提存

賠償準備。

 保險業申請許可經營保險金信託業

務應具備之條件、應檢附之文件、

廢止許可、應提存賠償準備額度、

提存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該條文最早是在 2012年訂立，之

後歷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是在

2020年，增訂第三項授權母法，

其立法理由在於配合信託制度發展

及消費者需求，使保險業得結合信

託業務，藉以提升保險商品功能及

資金運用效率。

(二) 制度目的

 保險金信託之設計，旨在透過保險

公司與信託功能結合，達成財產管

理與保障功能整合、長期照護或扶

養安排、防止受益人濫用保險金、

節稅與財產傳承之規劃等目的。

(三) 目前實務上並無保險業擔任保險金

受託人的保險金信託業務，也就

是說並無依據保險法第138條之2及

之3申請經營保險金信託的保險公

司。目前信託業及保險業界常見的

是所謂的保險金的信託，也就是保

險的要保人（通常亦為被保險人）

投保後與保險公司約定，並在保險

契約批註，一旦被保險人身故發生

理賠或滿期保險金給付，由保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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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將保險金撥入保險受益人的信託

專戶內，成為信託財產；信託業則

根據與保險契約受益人（即信託契

約之委託人及受益人）簽訂的信託

契約內容，將保險金運用在債券、

存款、共同基金、保險等具穩定收

益風險性較低的理財工具，再逐年

或定期把信託收益依信託契約約定

撥付給信託受益人作為生活費或教

育費，或於信託期間終止或到期

時，交付剩餘資產予信託受益人。

就委託人交付之信託財產種類來

看，屬信託業法第16條規定信託業

得經營之金錢信託業務，且就委託

人與受益人關係而言，是屬於自益

信託。上述實務上的保險金信託架

構分為保險契約及信託契約二個部

分，保險契約部分由要保人（父或

母）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未成年子

女為保險受益人；信託部分則以保

險受益人（未成年子女）自己擔任

保險金信託契約之委託人，並同時

成為保險金信託契約之受益人，成

立自益信託。故保險事故發生後，

受益人需同意自保險公司領得保險

給付交付予受託人後並締結信託契

約，始成為信託財產，無法落實保

險金信託之目的。

 有論者建議為避免自益信託產生之

制度上缺陷，可先由父母親預先將

保費成立金錢信託，約定子女為信

託受益人，再由受託人為保險之要

保人、受益人，父母親為被保險人

購買保單，並以信託帳戶中之資金

繳付保險費，倘保險事故發生時，

保險金依據保險契約約定給付受託

人直至信託約定期滿。如此模式下

即是他益信託，只要父母親每年繳

入信託帳戶作為保費之資金每年不

要超過 100萬元，就可避免贈與稅

課徵之問題，又解決自益信託保障

不夠之問題，似乎解決保險金信託

目前的困境，但若我們仔細探討其

中法律關係，受託人與被保險人間

不具有保險利益，以受託人為要保

人訂定之保險契約恐生效力上的疑

義，仍無法真正為保險金信託解套。

三、實務上推行的「事前同意書」

(保險金的信託) 之作法與法
律性質

(一) 制度概述

 在目前並無保險業直接經營信託業

務的現況下，保險業界遂以「變通

方式」進行，通常由保險公司與銀

行合作，在要保人投保時，另行簽

署「保險金信託同意書」、「死亡

保險金信託聲明書」或「交付信託

事前同意契約」。

 其內容多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事前同意，若日後發生死亡保險事

故，保險公司得將理賠金直接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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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銀行信託帳戶，由保單受益人

與銀行另行簽署信託契約，並約定

保單受益人自己亦為信託受益人，

由該銀行依信託契約條件管理運用

並為信託給付；但保單受益人也可

以決定不將保險金交付信託而由自

己領取，或者成立信託後仍得隨時

撤銷信託契約，故實務上推動效果

有限。

(二) 契約性質分析

此種「同意書」或「事前同意契

約」，從法律性質觀察，僅為單純

債權契約或單方聲明對保險金的處

分 (或放棄處分 )，並非真正的信

託契約。

信託契約的成立生效須有信託財產

的存在，根據《信託法》第 4條，

信託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予受託

人，由受託人依信託目的為受益人

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或處分之法律

行為。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500號民事判決認為：「按稱信託

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

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

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目的，管理

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

一條定有明文。由該條文義觀之，

委託人未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

分前，受託人無法依信託本旨，為

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目的，管理

或處分信託財產，故財產權之移轉

為信託之特別成立要件。⋯⋯而以

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

應如何登記，並未限制，只須移轉

登記即可。信託法第四條所稱登記

係指「信託登記」而言，如不登記

為「信託」，而係信託以外之財產

移轉登記，例如：買賣或贈與，則

內部關係縱為信託，亦不得主張信

託關係對抗第三人，故信託法第四

條與信託成立要件無關。」實務上

多認定信託契約為要物契約，在保

險契約簽立時，死亡保險金尚未存

在，僅為將來之或有請求權，尚非

具體財產權，無法成為信託標的。

若信託標的尚未存在，則信託契約

尚不成立；僅有在保險事故發生、

死亡保險金債權實現後，方有可能

成立。

(三)要保人之聲明僅具債權契約性質

此類「同意書」實際上為要保人向

保險公司之指示，屬於保險金交付

之事前處分，性質上為「債權讓與

預告」或「給付指示」。信託契約

與保險契約為兩個獨立法律關係，

在該安排下，保險公司與銀行間無

信託法律關係，亦非受託人；真正

的信託契約必須於保險事故發生

後，經保險金受益人同意並簽署，

方可成立生效。

四、信託契約之性質爭議：是否

為要物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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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說分歧

關於信託契約是否為要物契約，學

界與實務向有爭論。學說有認為信

託為諾成契約者，主張信託契約自

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即成立，信託財

產之移轉屬於契約效力之一部分，

而非成立要件。此說主張信託制度

應有彈性，有助於促進信託業務之

實務運作。他說則認為信託為要物

契約，認為信託之本質在於財產權

之移轉，若無信託財產之交付或登

記，信託即不成立。此說強調信託

之財產性與物權變動效果。

最高法院 87年度台上字第 797號

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 977號判決

也認為：「信託行為雖非法定要式

行為，無以訂立書面契約為必要，

仍須基於委託人與受託人之合意，

方能成立 s。」

(二) 實務見解

我國法院實務大致採要物契約說。

例如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2199號判決、最高法院 108年度

台上字第 1353號民事判決：「契

約信託行為，須委託人以設立信

託之意思，與受託人訂定契約，並

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

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

財產之要物行為。易言之，契約信

託，除須具備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

等法律行為之一般成立要件外，尚

須兼具信託物財產權移轉及現實交

付等處分行為之特別成立要件，始

能成立，此觀信託法第 1條規定即

明。」；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

第 2314號民事判決：「信託行為

須委託人以設立信託之意思，與受

託人訂定契約，並將財產權移轉或

為其他處分予受託人，使受託人依

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

定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要

物行為，信託法第一條定有明文。

因此，信託行為之委託人就信託財

產自須有處分權，方能將財產權移

轉或為其他處分予受託人。」

因此，在保險契約成立時，死亡保

險金尚未存在，無從交付信託，自

難認信託契約已成立。

綜合上述，在此架構下，要保人事

前簽署同意書之安排，即使雙方意

思合致，仍因欠缺信託標的之存在

與移轉，無法成立信託契約，頂多

具債權上之拘束力，而非成立信託

法律關係。

五、結論與建議

《保險法》第 138條之 3之保險金

信託，與事前簽署同意書方式，無論在

法律性質、成立要件或實務運作上，皆

屬完全不同之制度。現行「事前同意書

方式」宜謹慎使用。鑑於其法律效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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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保險公司應明確揭露相關風險，避

免造成消費者誤信。於事前同意書方式

下，保險事故發生後，若保險金受益人

不同意交付信託，銀行即無法受領，導

致信託落空。此點在實務上屢見糾紛。

若保險公司在推介過程中涉及推介信託

契約，可能面臨兼營信託業務之疑慮，

產生法規風險。

部分保險經紀人公司與信託公會以

「保險金信託」名義行銷，實際上僅為

事前同意書方式，卻宣稱可節稅或防止

糾紛，導致消費者誤信，形成潛在法律

風險。此實屬「夢想大於實際」，效益

有限。對於保險經紀人及信託業推廣單

位，應加強監理，防止誤導性銷售或虛

假宣稱信託效益之行為。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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